2015届毕业班学生相关教学管理工作安排
	时间
	内容
	相关人员
	地点
	备注

	5月中上旬
	清欠考试、终极补考
	教务处、学院
	
	

	5月中旬
	学位课考试（原人口）
	教务处
相关学院
	
	

	5月中旬
	领证书封皮
	各学院安排人员签领
	通院双证、经济学院双证在三牌楼校区领取，应用技术学院毕业证封皮和继教院学位证封皮在锁金村领取，其他学院在仙林行政南楼256领取。
	按照今年预计毕业生总数签领，学期结束后退回多余封皮（学校、学院学位授予仪式要用封皮）。

	5月中下旬
	打印、制作毕业（学位）证书
	教务处、学院
	
	1、 教务处负责打印毕业及学位证书；
2、 学院核对、张贴本院学生证书照片。

	5月29日-6月5日
	学分核算（清欠考试、终极补考成绩出来后）
	学院核查、教务处复核
	仙林行政南楼255

联系人苏星星
	1、教务处将目前核实情况发给各学院（含自主分、素质拓展分）；

2、各学院与相关学生复核并统计学生有异议的情况；
3、学院到教务处复核（各学院时间安排另附表）。

	5月29日-6月5日
	绩点核算（不含自主个性化学分、素质拓展分）
	学院核查、教务处复核
	仙林行政南楼255

联系人吴莉
	1、 教务处编写绩点计算说明书发给各学院；

2、 学院核算学生绩点并公布给每一位学生；

3、 对于有异议的学生，由学院到教务处复核学生绩点（各学院时间安排与学分核算时间同步）。

	6月1日-6月10日
	学生提交退课申请表
	学生、各学院、教务处
	学院、教务处教务管理科
	学生填写退课申请表交至学院，将本学期已选且未出成绩，但之前已通过的课程申请删除，学院核查后统一交至教务处教务管理科审核办理，若不申请删除，则不能第一批毕业。

	6月2日-6月5日
	毕业班学生提交办理出国成绩单申请
	学生、各学院、教务处
	学院、教务处教务管理科
	学生将出国成绩单申请表和费用交到学院，学院集中到财务处缴费，教务处办理完成后通知学院集中领取。

	6月5日
	毕业班成绩（含自主分、素质拓展分）统计截止
	学院
	
	第一批发证学生名单成绩统计截止6月5日，之后提交成绩的，学生证书在6月16日后发放。个别问题另行单独处理。

	时间
	内容
	相关人员
	地点
	备注

	6月8日-6月11日
	绩点补充核算（自主个性化学分、素质拓展学分计入后核算）
	
	仙林行政南楼255

联系人吴莉
	1、学生可以申请将自主个性化学分、素质拓展学分不计入学分绩点计算；

2、学院复核学生绩点是否>=1.8；

3、学院复核学生绩点并公布给每一位学生。

4、对于有异议的学生，由学院到教务处复核（各学院时间安排另附表）。

	6月11日前
	学院提交毕业设计成绩优秀学生名单
	各学院
	交到实践教学科
	《2015届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优秀学生名单》由实验院长签字、学院盖章后提交

	6月12日前
	学院提交毕业设计通过和未通过学生名单
	各学院
	交到教务管理科
	《2015届毕业设计合格学生名单》、《2015届毕业设计未通过学生名单》由实验院长签字、学院盖章后提交

	6月12日前
	无法第一批获得双证学生提交延期毕业、结业申请表
	各学院
	交到所在学院汇总
	学生可以选择延期毕业或结业，必须按规定程序办理。申请结业的学生，须附家长同意的书面材料。

	6月12日前
	学工处提供因受处分不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和受处分未评议学生名单
	各学院，学工处
	
	1、学院按照学工处要求将违纪学生评议材料尽早交学工处；

2、学工处按照《南京邮电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第三条提供不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和受处分未进行评议的学生名单。

	6月12日前
	学工处提供学生违纪评议材料、评议结果
	各学院，学工处
	
	1、学院按照学工处要求将有一次考试作弊受处分学生名单和评议材料尽早交学工处；

2、学工处6月12日前将有一次考试作弊受处分学生名单（含未进行评议的学生）、评议材料、评议结果报教务处；

3、根据2013年7月14日学位会会议精神，考虑到留校察看以1年为期，会议要求，今后因考试作弊而受到处分（留校察看）学生申请学士学位的材料报学位会时间与学生受处分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年，即9月份受处分学生申请学士学位须在来年9月份之后。

	时间
	内容
	相关人员
	地点
	备注

	6月12日
	学院提交第一批获双证初审名单

和目前无法获双证学生汇总表
	各学院
	交到教务管理科
	1、 学院将两份表格签字盖章后提交，作为6月16日左右第一批发证的依据。务必准时！

2、 第一批发证学生名单成绩统计截止6月5日，之后提交成绩的，学生证书在6月16日后发放。

	6月15日前
	提交第一批发证学位申请材料
	学院
	交到教务管理科
	1、教务处6月14日将审核通过的第一批发证名单反馈到学院。

2、学院6月15日前提交经过学位分委会审核的第一批学位授予申请文件。

	6月15日前
	学院上网提交毕业设计成绩
	学院
	
	

	6月16日上午（初定）
	学位会
	教务处，校学位委员会成员
	
	开短会，审议第一批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学生名单

	6月16日下午14点以后（初定）
	发放第一批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教务处、学工处、学院
	仙林行政南楼255

联系人苏星星
	1、 学院指派专人到教务处领取学生证书；

2、 学院按照学工部门要求发放学生证书。

	6月16日以后
	分批次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教务处、学工处、学院
	仙林行政南楼255

联系人苏星星
	1、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毕业申请表，学院初审毕业、学位结果，教务处审核，一般每周三、周五各发放一批；

2、学院指派专人到教务处领取学生证书；

3、学院按照学工部门要求发放学生证书。

	6月17日-18日
	学位授予仪式
	各学院
	各学院自行安排
	待校办发通知。程序：主持人主持授予仪式——校领导讲话——教师代表讲话——学生代表讲话——学生着学士服按序上台——授予学位证书（仅外壳）并拨流苏。

	6月19日之前
	学院提交毕业设计（论文）课题及成绩汇总表
	各学院
	交到实践教学科
	《南京邮电大学2015届毕业设计（论文）课题及成绩汇总表》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书面文件及电子版）

	6月16日-7月15日
	学院分批归档已毕业学生成绩单、汇总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表
	各学院，教务处
	仙林行政南楼255，联系人吴莉
	学院按照《南京邮电大学本科学生办理成绩单的暂行规定》打印已毕业学生成绩单、盖学院公章后到教务处加盖成绩专用章，汇总《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表》。毕业生成绩单、《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表》均一式两份，一份由学院指派专人（结合学工部门要求）装入学生档案，另一份由学院指派专人装入档案盒（档案盒可到档案馆领取，装档方法另行通知），并于下学期开学2周内以学院为单位交到教务处教务管理科，由教务管理科统一转交学校档案馆。

	时间
	内容
	相关人员
	地点
	备注

	7月3日前
	学院提交学位申请材料
	各学院
	交到教务管理科
	含学院第二批学位授予申请文件，需要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是否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学位申请表并附材料。

	7月6日
	提交毕业班学生成绩
	各学院
	
	

	7月8日左右
	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后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教务处、学工处、学院
	联系人苏星星
	1、 根据学位委员会审议结果发证，一般会后1-2天；

2、 学院指派专人到教务处领取学生证书；

3、 学院按照学工部门要求发放学生证书。

	7月上旬
	补学换证考试
	学生、相关学院
	
	学生按规定程序提交申请，并签署相关协议。

	7月上旬
	学历注册工作
	教务处
	
	按教育厅安排


注：2015届毕业班学生相关教学管理工作初步安排，可能会根据学校的毕业生离校工作安排进行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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